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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

阅“第三节_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风险因素”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普门科技 68838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

电话 0755-29060052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1008号15栋四楼

电子信箱 bod@lifotroni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43,992,368.69 1,289,540,035.62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5,317,156.54 1,142,950,841.20 0.2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56,076,468.66 259,321,081.97 3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2,425,189.86 69,571,880.90 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045,132.94 58,233,659.11 1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170,872.40 45,468,325.40 4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1 6.52 增加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25.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9.97 16.44 增加3.53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刘先成

境内自然

人

28.98 122,353,560 122,353,560 122,353,560 无 0

深圳瀚钰生物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8.09 34,169,400 34,169,400 34,169,400 无 0

深圳瑞源成健康产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6.98 29,458,800 29,458,800 29,458,800 无 0

深圳瑞普医疗技术研究所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6.83 28,836,720 28,836,720 28,836,720 无 0

曾映

境内自然

人

4.46 18,812,880 18,812,880 18,812,880 无 0

胡明龙

境内自然

人

4.46 18,812,880 18,812,880 18,812,880 无 0

徐岩

境内自然

人

2.97 12,542,040 12,542,040 12,542,040 无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2 8,112,852 0 0 无 0

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69 7,136,664 0 0 无 0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65 6,967,44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人

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389� �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9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2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

300.00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10元， 共计募集资金391,300,000.00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32,

260,500.00元(其中不含税承销保荐费为30,434,433.96元，该部分属于发行费用；税款为1,826,066.04

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359,039,5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9年10月31日汇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755918782110901�的人民

币账户内。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0,

151,132.07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40,714,433.9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3-5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1年上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7,723,848.69元，2021年上半年度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709,117.44元； 截止至2021年6月30日，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16,

430,475.95元，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993,388.59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36,277,346.61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募集资金余额包含以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定期存款70,000,

000.00元及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结构性存款140,000,00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

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4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芬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以及2019年10月22日与招商银行

股有限公司深圳创维大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1年0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芬支行 758872892233 9,075,985.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665689998 7,850,836.4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39100188000117900 3,497,107.9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维大厦支行 755918782110503 5,853,416.79

合 计 26,277,346.61

2.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定期存款产品名称 定期存款产品金额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对公大额存单专属第

267期（深圳分行3年）

70,000,000.00 2019/11/19 2022/11/19

合 计 70,000,000.00

3.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结构性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产品金额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四期产品

100,000,000.00 2021/04/07 2021/07/07

智汇系列进取型看跌三层区间91天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1/04/19 2021/07/19

合 计 140,000,000.0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研究开发与生产能力提升储备资金、体外诊断

及康复治疗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6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1-6月

编制单位：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071.44 2021年上半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72.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643.05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企业信息

化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

否

1,

500.00

1,

500.0

0

1,

500.00

153.4

8

601.17 -898.83 40.08

2021/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 康复治疗

设备及智慧

健康养老产

品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否

11,

000.00

11,

000.0

0

11,

000.00

3,

228.5

8

3,

655.50

-7,

344.50

33.23

2022/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 研究开发

与生产能力

提升储备资

金

否

14,

571.44

14,

571.44

14,

571.44

2,

206.6

7

4,

734.67

-9,

836.77

32.49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 体外诊断

及康复治疗

设备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

0

7,

000.00

1,

183.6

5

2,

651.71

-4,

348.29

37.88

2022/1

2/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34,

071.44

34,

071.4

4

34,

071.44

6,

772.3

8

11,

643.05

-22,

428.3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

情况

按相关规定，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或用于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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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26日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刘敏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

规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

项；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2021-039）。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璞泰来 6036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钟伟 张小全

电话 （021）61902930 （021）6190293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

电子信箱 IR@putailai.com IR@putaila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279,260,515.84 14,486,275,424.65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02,524,177.25 8,914,163,998.06 6.6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922,916,380.56 1,887,637,120.26 10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869,887.26 196,700,787.56 29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16,146,752.22 175,353,180.84 30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216,770.59 224,320,788.39 43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4 5.45 增加2.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0.45 14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 0.45 148.8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1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梁丰

境内自然

人

26.39 183,279,614 0 质押 15,612,800

福建胜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43 79,400,457 0 质押 54,880,000

南阳阔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92 68,896,395 0 无

陈卫

境内自然

人

8.66 60,169,712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4.80 33,342,398 0 无

齐晓东

境内自然

人

1.89 13,1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

银汇理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9 11,731,396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9,024,425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5,138,253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73 5,089,38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胜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实际控制人梁丰先生夫人

邵晓梅女士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 南阳

阔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系梁丰先生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8年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

PR璞泰02 143514 2018-3-19 2021-3-19 0 5.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

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59�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1-086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璞泰来”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之情形，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以前年度的现金分红事项，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经股东大会审议已分别调整为21.72元/股及25.15元/股。 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

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 故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21.72-0.41）÷（1+0.4）=15.2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

（25.15-0.41）÷（1+0.4）=17.67元/股。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年

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1453494_B01号）以及由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考核结果》，本次因离职原因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

购股份数量840股；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购股份数量27,720股；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

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涉及公司回购的股份数量27,611股。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拟对前述3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部

分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6,171股予以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预留授予部分已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2019年11月2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解锁条件已

达成，截止2021年12月6日，该部分股票自首次授予、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即将分别满36个月、24个月，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鉴于本期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离职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因个人层面

业绩考核指标未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合计涉及回购股份数量56,171股；其余160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全额达标。 综上所述，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共计754,478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694,439,710股的0.11%。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贴近并配套服务于华南市场，满足客户对涂覆隔膜及自动化设备产品需求，董事会经审议同意于广东省肇庆

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建设隔膜涂覆生产项目，投资金额

为10,000万元人民币；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于广东省肇庆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嘉

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建设锂电自动化设备项目，投资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回

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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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56,171股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调整前为21.72元/股，调整后为15.22元/股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调整前为25.15元/股，调整后为17.67元/股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8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30日，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网和宣传栏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8年10月31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的

公告》。

4、2018年11月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上海

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实。

6、2018年12月5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

记工作。

7、2019年8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已完成。

9、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

10、2019年11月2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

分的授予登记工作。

11、2020年9月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

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12、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已完成。

13、2021年8月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

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价格、原因及数量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

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以前年度的现金分红事项，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经股东大会审议已分别调整为21.72元/股及25.15元/股。 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

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 故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21.72-0.41）÷（1+0.4）=15.2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

（25.15-0.41）÷（1+0.4）=17.67元/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解除限售期考核条件 是否达到考核条件的说明

1、异动情况处理

（1）公司依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

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2）公司依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限制

性股票的人员，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继承人在继承之前需缴纳完毕

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1）本期激励对象离职1人，涉及回购股份

数量840股；

（2） 激励对象尹丽霞因担任公司监

事，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需回购其

所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涉及回购股份

数量27,720股。

2、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激励对象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岗位人员的，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为：2020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

低于39亿元；

（2）激励对象为公司重要岗位人员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

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为：2020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低于39亿元。

公司2020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53亿元，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达成。

3、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本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依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激励对象所在业务单元业绩及个人表现进

行年度考核，激励对象所在业务单元考核达标后，需对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进

行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额度＝业务单元

系数×个人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额度。 激励对象当

年因业务单元考核未达标和因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而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1）根据薪酬考核委员会对个人层面绩效

考核结果，3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业绩

考核指标未全额达标， 不符合本期解除限

售期全额解锁条件， 本期需回购其所持有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回购股份数量27,

611股。

（2） 剩余160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

绩考核指标全额达标。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调整 回购数量调整的说明

公司依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有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

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

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

分派，以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

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故上述限制性股票各激励对象当前持

有数量、回购数量均已进行相应调整，即调

整后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前限制性股票

数量×（1＋0.4）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年

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1453494_B01号）以及由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考核结果》，本次因离职原因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

购股份数量840股；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购股份数量27,720股；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

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涉及公司回购的股份数量27,611股。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拟对前述3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部

分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6,171股予以回购注销。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76,795 0.30% -56,171 2,020,624 0.2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92,362,915 99.70% 0 692,362,915 99.71%

三、股份总数 694,439,710 100.00% -56,171 694,383,539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以前年度的现金分红事项，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经股东大会审议已分别调整为21.72元/股及25.15元/股。 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

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 故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21.72-0.41）÷（1+0.4）=15.2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

（25.15-0.41）÷（1+0.4）=17.67元/股。

鉴于本期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离职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因个人层面

业绩考核指标未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回购注销上述3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6,171股限制性

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因以前年度的现金分红事项， 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股东大会审议已分别调整为21.72元/

股及25.15元/股。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

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故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P=（21.72-0.41）÷（1+0.4）=15.2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25.15-0.41）÷（1+0.4）=17.67元/股。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年

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1453494_B01号）以及由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考核结果》，本次因离职原因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

购股份数量840股；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购股份数量27,720股；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

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涉及公司回购的股份数量27,611股。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56,171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本次回购及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

次回购的原因、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及本次回购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上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尚需向上交所、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注销、减资的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回购

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

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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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璞泰来”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7月24日以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5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

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方祺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之情形，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以前年度的现金分红事项，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经股东大会审议已分别调整为21.72元/股及25.15元/股。 鉴于2021年4月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

2021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 故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21.72-0.41）÷（1+0.4）=15.2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

（25.15-0.41）÷（1+0.4）=17.67元/股。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年

度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61453494_B01号）以及由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考核结果》，本次因离职原因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

购股份数量840股；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涉及回购股份数量27,720股；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

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涉及公司回购的股份数量27,611股。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前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56,171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预留授予部分已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2019年11月2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解锁条件已

达成，截止2021年12月6日，该部分股票自首次授予、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即将分别满36个月、24个月，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鉴于本期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离职激励对象1人，因职务变动致使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人，因个人层面

业绩考核指标未全额达标的激励对象32人，合计涉及回购股份数量56,171股；其余160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全额达标。 综上所述，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共计754,478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694,439,710股的0.11%。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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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璞泰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7]1823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370.29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53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300.89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4,470.32万元(不含税)后，主承销商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账户(账号为：

100055701230010007)人民币79,932.87万元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号为：1100084655000002)人民币

20,897.70万元。 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911.94万元(不含税)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9,918.6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

10月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7]4956号)。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18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87,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31日）收市后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87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000.00万元。 此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资金总额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人民币450万元，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96.6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捌亿陆仟肆佰伍拾叁万肆仟元整（86,453.4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1月8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61453494_B01号）。

3、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26号文《关于核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706,791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

90.55元/股，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59,149.9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50.36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58,699.64万

元。上述资金于2020年11月25日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2020年11月25日出具安永

华明(2020)验字第61453494_B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790.34万元。 2021年1-6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使

用募集资金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800.52万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7,817.89万元。2021年1-6月，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255.91万元。其中：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功能涂层隔膜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使用653.95万元；年产3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炭化等主要工序）项目使用3,601.97万元。 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3,632.03万元（含本期利息及现金管理收入70.06万元）。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41,774.56万元（包含未支付的非公开发行费用66.04

万元）。 2021年1-6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02,847.61万元。 其中：年产5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建设项目使用2,100.00万元；收购山东兴丰49%股权项目使用10,285.84万元；年产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

墨化项目使用27,612.91万元；年产24,9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使用19,652.54万元；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

型涂覆隔膜50,000万平方米项目使用18,020.14万元；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使用25,176.19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42,444.34万元（含本期利息及现金管理收入3,583.44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制定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福建海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支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分行、招商银行上海联洋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力和义务。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已开立的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元）

1 璞泰来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100055701230010007

年产2万吨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产能扩建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涂布

设备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高安全性锂离

子电池功能涂层隔膜生产

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10.14

2 璞泰来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100084655000002 37,992,680.72

3 江西紫宸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100056036890010002

年产2万吨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产能扩建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0.00

4 溧阳紫宸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100056128970010001 6,513.51

5 江西嘉拓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100177555000001

涂布设备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2,586.22

6 江苏嘉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南城支行

769906518410588 1,192.10

7 宁德卓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

137010100100125893

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功能

涂层隔膜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342.23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已开立的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元）

1 璞泰来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100084655001102

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功

能涂层隔膜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年产3万吨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炭化

等主要工序）项目、及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

85,418,955.84

2 璞泰来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10005570122001000

8

46,279,556.05

3 江苏卓高 宁波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70150122000203911

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功

能涂层隔膜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16,963.59

4 江苏卓高 招商银行上海联洋支行 519903188210101 762.46

5 江苏卓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

业部

631795027 5,182.40

6 溧阳紫宸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

业部

631797090

年产 3�万吨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炭化等主

要工序）项目

0.00

7 溧阳紫宸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德分行

10005612896001000

2

4,598,912.29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已开立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元）

1 璞泰来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100084655001104

年产5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建设项目、收购山东

兴丰49%股权、 年产5万吨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

目、年产24,900万平方米锂离

子电池隔膜项目、锂电池隔膜

高速线研发项目、年产高安全

性动力电池用新型涂覆隔膜

50,000万平方米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

1,781,504,591.76

2 璞泰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汇支行

9050301201900046

22

605,704,816.11

3

内蒙紫宸

兴丰

宁波银行上海杨浦支

行

7015012200025083

2

年产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石墨化项目

13,882,360.04

4 宁德卓高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 769906776210666

年产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新

型涂覆隔膜50,000万平方米

项目

869,274.07

5 四川卓勤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632608464

年产 24,900�万平方米锂离子

电池隔膜项目、锂电池隔膜高

速线研发项目

22,482,352.10

6 四川紫宸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21941235710501

年产5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0.00

注：上述账户余额包含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其他异常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406.45万元人民币置换已预先投入相应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置换出具专项鉴证报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10,

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其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150,000万元，投资对象为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基金、信托产品、资产计划等）；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并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340,0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其他低风险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存量资金可滚动使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191,286.52万元，其

中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余额为13,136.52万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178,150.0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因募投项目实施尚未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基于长期发展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12月19日分别召开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决定增加溧阳紫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年产2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能扩建及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增加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涂布设备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

体，对应的实施地点均为江苏省溧阳市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区内。上述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事项，

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和投资内容均保持不变，亦不会对相关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项目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募投项目风

险相同。

2、为积极把握四川省在能源、用工、交通运输、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20日

分别召开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年产5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

变更为四川紫宸；“年产249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 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四川卓

勤，对应的实施地点均变更为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项目投资金额和投资内容均无实质性变化，不会对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项目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所提示的募投项目风险相同。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方案一致，公司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6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IPO募集资金）

2021年1-6月

编 制 单 位 ： 上 海 璞 泰 来 新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918.6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109.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2万吨高

性能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

料产能扩建

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

59,

492.25

59,

492.25

59,

492.25

0

59,

533.23

40.98

100.0

7%

2020年

8,

328.77

是 否

高安全性锂

离子电池功

能涂层隔膜

生产基地及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

20,

440.62

20,

440.62

20,

440.62

0

20,

448.84

8.22

100.0

4%

2019年

6,

895.36

是 否

涂布设备生

产基地及研

发中心建设

项目

-

19,

985.76

19,

985.76

19,

985.76

0

20,

127.77

142.01

100.7

1%

2019年

-2020

年

1,

760.12

否(注) 否

合计 -

99,

918.63

99,

918.63

99,

918.63

0

100,

109.85

191.22

100.1

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涂布设备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尚在建设过程中，今年

上半年已有部分建成投产，预计全年能够实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2017年1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12月19日

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15,602.93万元。 对此，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专项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7]5143号)。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可转债募集资金）

2021年1-6月

编 制 单 位 ： 上 海 璞 泰 来 新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453.4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55.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828.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高安全性锂离

子电池用功能

涂层隔膜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

43,

200.0

0

43,

200.0

0

43,

200.00

653.95

31,

030.36

-12,

169.64

71.83

%

2021年

6,

238.89

是 否

年产3万吨高

性能锂离子电

池负 极 材 料

（炭化等主要

工序）项目

-

23,

300.0

0

23,

300.0

0

23,

300.00

3,

601.97

22,

844.46

-455.54

98.04

%

2021年

5,

192.35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

19,

953.40

19,

953.40

19,

953.40

-

19,

953.40

0.00

10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86,

453.40

86,

453.40

86,

453.40

4,

255.91

73,

828.22

-12,

625.18

85.4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21年1-6月

编 制 单 位 ： 上 海 璞 泰 来 新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8,699.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847.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0,334.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5万

吨 高 性

能 锂 离

子 电 池

负 极 材

料 建 设

项目

-

101,

400.00

101,

400.00

101,

400.00

2,100.00 2,100.00

-99,

300.00

2.07%

2023

年

- - 否

收 购 山

东 兴 丰

49% 股

权

-

73,

500.00

73,

500.00

73,

500.00

10,

285.84

41,649.51

-31,

850.49

56.67% - - - 否

年产5万

吨 锂 离

子 电 池

负 极 材

料 石 墨

化项目

-

42,

800.00

42,

800.00

42,

800.00

27,612.91 27,612.91

-15,

187.09

64.52%

2022

年

- - 否

年产24,

900万平

方 米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项目

-

71,

000.00

71,

000.00

71,

000.00

19,652.54 19,652.54

-51,

347.46

27.68%

2023

年

- - 否

锂 电 池

隔 膜 高

速 线 研

发项目

-

27,

800.00

27,

800.00

27,

800.00

- -

-27,

800.00

0.00%

2023

年

- - 否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 产 高

全 新 动

力 电 池

用 新 型

涂 覆 隔

膜 50,

000万平

方 米 项

目

-

30,

900.00

30,

900.00

30,

900.00

18,

020.14

18,020.14

-12,

879.86

58.32%

2022

年

- -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项目

-

111,

299.64

111,

299.64

111,

299.64

25,176.19 111,299.45 -0.19

100.00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458,

699.64

458,

699.64

458,

699.64

102,

847.61

220,334.54

-238,

365.10

48.0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代码：6883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普门科技

公司代码：603659�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1-088


